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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471次市政會議紀錄 

壹、 時間：110年1月19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貳、 地點：豐原區公所4樓第3會議室 

參、 主持人：盧市長秀燕             紀錄：陳姿伶  

肆、 討論提案：1件墊付案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詳如附件） 

伍、 指（裁）示事項： 

一、 為落實市府決策過程公開透明，本次係第2度到豐原區召

開「行動市政會議」，藉由擴大邀請議員、里長等地方民

意代表出席，聆聽地方聲音並互相交流，讓各機關政策

規劃更符合民意。此外，今日適逢消防節，感謝消防同

仁和義消們的辛勞，全年無休守護市民大眾，生活才能

多一份安全和保障。(辦理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年節將近，預期會有許多市民外出採買年貨或參加活動，

惟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有升溫現象，請大家務必提高警覺，

平時勤洗手，外出時配戴口罩；也請各機關落實秋冬防

疫專案，惟有政府與市民充分配合，才能讓大家維持自

由活動的生活環境，安心過好年。(辦理機關：本府各機

關) 

三、 空氣污染防治是本人最重要的政見，因此，市府團隊上

任後，積極從各面向著手整治。首先，中火燃煤使用量

已從1,597萬噸減少為去(109)年的1,229萬噸；在其他面

向，包括學校的鍋爐全面汰換為燃氣鍋爐，並推動臺中

工業燃煤鍋爐退場，7家民間業者共17座燃煤鍋爐將於明

年底前陸續退場完畢；此外，本市 PM2.5平均排放濃度也

自108年17.7微克降到去(109)年15.4微克，將續朝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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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15微克邁進；空品不良日（AQI＞100）去(109)年27

天相較前一年(108年)44天更減少了17天，各項成績均顯

示臺中空氣品質已有提升。為宣示本市空污防治執行到

底的決心，本人於1月17日在綠色和平基金會共同見證下，

簽署「氣候緊急宣言」，宣誓力拚2023年 PM2.5降到12微克，

全力打造臺中成為「無煤城市」。(辦理機關：本府各機

關) 

四、 感謝張瀞分議員、陳本添議員及王朝坤議員親自參與本

次行動市政會議，並針對市府積極解決豐勢路淹水問題、

完成公老坪登山步道等市政建設表達肯定。此外，議員

建議事項如下，請相關機關積極研議辦理： 

(一) 陳本添議員：請將文高一用地解編並改為體育用地，

儘速興建為運動公園，以增加豐原地區市民運動場

地。(辦理機關：都市發展局、運動局) 

(二) 張瀞分議員： 

1、 因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已廢止，請都發局跳

脫此條例規範，並就倫敦城社區道路及路燈維管

事宜，研議適當處理辦法。(辦理機關：建設局、

都市發展局) 

2、 豐原市區停車問題及污水處理廠問題請積極規劃

妥善處理，如此才能增加葫蘆墩圳掀蓋後之效益，

請市府妥為研擬。(辦理機關：水利局、交通局) 

(三) 王朝坤議員： 

1、 為利政策溝通及落實，請建設局養工處調度配合

度高及素質良好之承辦人員，以維護豐原區公園

維護管理品質。(辦理機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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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前國豐路封路施工前，未充分告知附近商家，

致造成不便，爾後請市府避免類似情形發生。(辦

理機關：建設局) 

3、 請豐原污水廠工程發包案之施工單位與在地居民

保持良好溝通，避免誤會。(辦理機關：水利局) 

4、 請市府謹慎評估新闢水源路11-35號道路工程之必

要性，並與地方溝通，聆聽不同意見。(辦理機關：

建設局) 

5、 請市府研議長者搭乘火車能使用敬老愛心卡扣款

優惠之可行性。(辦理機關：社會局) 

五、下列豐原區里長建議與請求事項，請相關機關研議辦理，

並請區公所追踨辦理情形回覆里長： 

(一) 豐田里劉瑞銓里長： 

1、 建請表揚建設局養工處幫工程司林義翔先生及水

利局林月雯小姐戮力從公、勇於任事。(辦理機關：

建設局、水利局) 

2、 豐田國小教室已不敷使用，甚至須安排至地下室

上課；且舊校舍已逾40年，耐震力不足，建請興

建豐田國小新校舍。(辦理機關：教育局、豐原區

公所) 

(二) 社皮里涂力旋里長： 

1、 請於地方辦理豐富專案說明會，包括「豐原國民運

動中心」、「豐富專案運動產業專區招商」等目前

進度，讓市民了解。此外，目前該處仍為空地，

為免外界誤解並維護該處環境整潔，建議市府施

作綠美化。(辦理機關：經濟發展局、建設局、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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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發展局、運動局、豐原區公所) 

2、 豐原區中正路為市民主要的通行道路，且鄰近有許

多住宅大樓，汽機車噪音問題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甚鉅，建請於重點地區設置噪音拍照取締機，以

維護民眾的生活安寧。(辦理機關：環境保護局、

豐原區公所) 

3、 豐原大道與中正路交叉口有多處橋下空間閒置，建

請市府進行有效利用。(辦理機關：建設局、豐原

區公所) 

(三) 南嵩里劉玉玲里長：國道4號豐原1號隧道東洞口上方

道路施工後，道路只剩兩米寬，上、下坡均相當危險，

影響用路人安全，建請相關單位改善(檢附陳情書一

宗供參)。(辦理機關：建設局、豐原區公所) 

(四) 翁子里連佳振里長： 

1、 有關東豐快速道路工程，未來匯入國道四號豐潭

段請立交共構，同時建議勿將臺三線豐勢路半張

段納入豐勢交流道系統。(辦理機關：建設局、豐

原區公所) 

2、 豐原第六公墓公園化建請儘速規劃辦理。(辦理機

關：建設局、豐原區公所) 

3、 請觀旅局協助將鐵道綠廊、公老坪登山步道及附

近景點串連，以發展豐原區觀光。(辦理機關：觀

光旅遊局、豐原區公所) 

(五) 翁明里高銘傳里長： 

1、 東北街拓寬至圓環北路第3期、第4期工程，請儘

快加速辦理。(辦理機關：建設局、豐原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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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鐵道綠廊工程完工後，翁明活動中心後方及附近

有路基掏空現象，請市府儘速改善。(辦理機關：

建設局、豐原區公所) 

(六) 西湳里蔣年峰里長：本里11-2號計畫道路未開闢部分，

請儘速辦理徵收及道路開通。(辦理機關：建設局、

豐原區公所) 

(七) 田心里徐倍基里長：鐵路高架下「鐵道綠廊潭心計畫」

位於本里圓環東路路段，交通流量大，自行車道若採

平面道路方式通行，恐影響交通安全，建議以高架方

式為之。(辦理機關：建設局、豐原區公所) 

(八) 鎌村里林隆源里長： 

1、 鎌村段地號590-2、888-9、897-4、705-2、722-4、

884-5號該6筆地號之土地雜草叢生，請所屬單位

加以處理改善。(辦理機關：建設局、豐原區公所) 

2、 鎌村一街道路及路燈皆由倫敦城社區自行維護，

路燈電費也由社區負擔，請建設局協助查明權責，

並負擔相關費用。(辦理機關：建設局、豐原區公

所) 

(九) 中興里魏丞章里長：本里合作新村在70年代即公告都

更計畫，至今仍未執行，惟當初之規劃已不符合現今

所需，請重新檢討該計畫。(辦理機關：都市發展局、

豐原區公所) 

(十) 豐榮里林金玉里長：為連結里内鄰近百年宗教信仰中

心及百年糕餅老雪花齋帶來經濟效益，建請市府從新

生北路至中正路212巷老雪花齋連結至豐原慈濟宮媽

祖廟路段，以老街鋪面設計。(辦理機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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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公所) 

(十一) 富春里陳麗鳳里長：本里中正路以南兩側均是

建物背面，緊鄰中正路211巷之巷道僅4米寬，附近

亦無腹地可供美化，且為第一市場停車場地，故建

議停止進行葫蘆墩圳掀蓋計畫。(辦理機關：水利

局、豐原區公所) 

(十二) 東勢里胡慧玲里長：鐵道綠廊道部分區域位於

本里，其中第一座共融式公園就位於此，市民使用

度高，建請市府持續進行公園環境、設施之維護。

(辦理機關：建設局、豐原區公所) 

(十三) 豐圳里鄭文鑫里長：本市各里人口數落差大，

建議酌予提高人口數多之里長事務補助費，避免造

成同工不同酬現象。(辦理機關：民政局、豐原區

公所) 

(十四) 翁社里吳安修里長：本里活動中心已開工，內

部規劃設計仍請市府多注意，以滿足市民多元需求。

(辦理機關：民政局、豐原區公所) 

(十五) 豐原里洪源隆里長：葫蘆墩圳掀蓋計畫，除了

硬體設施應到位之外，建議軟體規劃也應納入考量，

如文創產業，以利效益加乘。(辦理機關：經濟發

展局、豐原區公所) 

(十六) 南田里劉南村里長：本里南田街11-34號道路業

已完成前、後段開闢，惟中段(約190公尺)尚未拓

寬，因此道路縮減導致車禍頻傳，請儘速完成開闢

作業，維護用路人安全(檢附陳情書一宗供參)。

(辦理機關：建設局、豐原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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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散會(上午11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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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47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10年1月19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水利署110年度「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無自來水地區

供水改善計畫第三期-簡易自來水工

程」補助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1,322萬7,300元(比例69%)、本府配

合款594萬2,700元(比例31%)，合計

1,917萬元整，擬請同意辦理先行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